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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质量相关技术要求,食品安全相关要求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食品安全标准等

文件。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联合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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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长寿集团如皋火腿有限公司、贵州大学、宣威市浦记火腿食品有限公司、杭州大康腌腊食品有限公

司、云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合肥工业大学、金华金贸火腿有限公司、云南能哥火腿有限公司、厦门

市华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贵州谱尼测试技术有限公司、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市味邦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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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限公司、金华市永圣食品有限公司、兰溪市金苏火腿食品有限公司、金华美福火腿有限公司、金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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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火腿质量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中式火腿的产品分类,规定了中式火腿的原辅料、加工周期要求,技术要求,检验规

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描述了相应的检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中式火腿的生产和检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T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

GB/T9695.19 肉与肉制品 取样方法

JJF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中式火腿 Chineseham
干腌火腿 dry-curedham
以带皮(或不带皮)、带爪(或不带爪)的鲜(冻)猪后腿为原料,经修整、腌制、洗腿(或不洗腿)、晾晒

(或不晾晒)、风干、烟熏(或不烟熏)、发酵等工艺加工而成的具有特征风味的生肉制品。
3.2

腿心 coreham
火腿的股骨部位。

3.3
签香 hamaromafromstick
竹(骨)签插入火腿肌肉内拔出后散发的香气。

3.4
蛋白质降解指数 proteolysisindex
火腿产品中非蛋白氮与总氮的比值。

3.5
加工周期 processingcycle
从投料开始到发酵完成(包含堆叠)的时间。

  注:时间的单位以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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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产品分类

按不同分割方式分为:
———整腿:保持整只火腿原有形状、结构的产品;
———分割式整腿:整腿切割成若干块,再分别包装后,以整腿作为销售单元的产品;
———分割组合:整腿分割后,抽取火腿中的若干块组合而成的产品;
———火腿块:整腿分割后的单一块状产品、整腿分割后去骨和/或去皮处理后的单一块状产品;
———火腿片(丁、丝):将火腿块切割成片、丁、丝等形状的产品。

5 原辅料、加工周期要求

5.1 原料

鲜(冻)猪后腿应经检验检疫合格,并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5.2 辅料

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

5.3 加工周期

应符合相应火腿品种的要求,加工周期不应低于6个月。

6 技术要求

6.1 感官要求

6.1.1 整腿和分割式整腿

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整腿和分割式整腿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特级 优级 普通级

香气 三签香 三签香 上签香,中、下签无异味

外观

腿心 饱 满,无 虫 蛀、鼠 伤,无 红

斑,刀 工 光 洁;带 皮 腿 皮 面 平

整,形状符合相应火腿品种要求

腿心较饱满,无虫蛀、鼠伤,轻微

红斑,轻微损伤,轻微裂缝,刀工

光洁;带皮腿皮面平整,形状符

合相应火腿品种要求

腿心稍薄,无虫蛀、鼠伤,稍有红

斑,稍有损伤,稍有裂缝,刀工光

洁;形状基本符合相应火腿品种

要求

色泽 肉面光滑油润,肌肉切面呈桃红色或玫瑰红色,脂肪切面白色或微红色,有光泽

组织状态 肌肉致密,切面平整,有光泽

滋味 口感鲜美,回味悠长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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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分割组合、火腿块、火腿片(丁、丝)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分割组合、火腿块、火腿片(丁、丝)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香气 具有中式火腿特有的香气,无酸败、腐败等异味

色泽 肉面光滑油润,肌肉切面呈桃红色或玫瑰红色,脂肪切面白色或微红色,有光泽

组织状态 肌肉致密,切面平整,有光泽

滋味 口感鲜美,回味悠长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6.2 理化指标

6.2.1 整腿和分割式整腿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整腿和分割式整腿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特级 优级 普通级

水分/(g/100g) 32~52

氯化物(以NaCl计)/(g/100g)a ≤ 11

蛋白质降解指数/% ≥ 22 20 18

  a 本指标只适用于加工周期36个月之内(不含36个月)产品。

6.2.2 分割组合、火腿块、火腿片(丁、丝)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分割组合、火腿块、火腿片(丁、丝)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水分/(g/100g) 32~52

氯化物(以NaCl计)/(g/100g)a ≤ 11

蛋白质降解指数/% ≥ 18

  a 本指标只适用于加工周期36个月之内(不含36个月)产品。

6.3 净含量

预包装产品净含量要求见《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散装产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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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试验方法

7.1 感官

7.1.1 香气

整腿、分割式整腿(应拆除包装拼成整腿后)采用专用竹(骨)签按照附录A的规定进行检验。分割

组合、火腿块采用专用竹(骨)签插签检验;火腿片(丁、丝)直接嗅闻。

7.1.2 外观、杂质

在自然光条件下肉眼观察样品的外观和杂质。

7.1.3 色泽、组织状态

整腿从腿心部位直刀快落,一刀斩开,在自然光下进行目测;分割式整腿、分割组合、火腿块、火腿片

(丁、丝)在自然光下进行目测。

7.1.4 滋味

整腿、分割式整腿在腿心部位切片,分割组合、火腿块直接切片,火腿片(丁、丝)直接取样,水沸后放

入蒸锅隔水蒸20min~40min,入口品尝。

7.2 理化

7.2.1 制样

去除表面氧化层后,整腿(分割式整腿)在股二头肌中心部位取瘦肉200g,分割组合、火腿块、火腿

片(丁、丝)直接取瘦肉200g备用。

7.2.2 水分

按7.2.1制样,按GB5009.3规定的方法测定。

7.2.3 盐分

按7.2.1制样,按GB5009.44规定的方法测定。

7.2.4 蛋白质降解指数

按附录B规定的方法测定。

7.2.5 净含量

按JJF1070规定的方法测定。

8 检验规则

8.1 组批

同一生产日期、同一品种的产品为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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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抽样

按GB/T9695.19规定的方法取样,保证抽样数量满足检验项目的需要。

8.3 出厂检验

8.3.1 出厂检验项目:感官要求、水分和净含量。

8.3.2 每批产品应按本文件规定的出厂检验项目进行检验,产品合格后方可出厂。

8.4 型式检验

8.4.1 型式检验项目包含第6章规定的全部项目。

8.4.2 每年应对产品进行一次型式检验。发生下列情况之一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原料、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停产半年及以上恢复生产时;

d)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e) 国家有关监管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8.4 判定规则

8.4.1 出厂检验判定规则

出厂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判定该批产品符合本文件要求。出厂检验如有不合格项目,可在原

批次产品中双倍抽样复检,复检后仍不合格的,判定该批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要求。

8.4.2 型式检验判定规则

型式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判定该批产品符合本文件要求。型式检验如有不合格项目,可在原

批次产品中双倍抽样复检,复检后仍不合格的,判定该批产品不符合本文件要求。

9 标志、标签、包裝、运输和贮存

9.1 标志、标签

9.1.1 应符合相关国家标准或法律法规的规定。

9.1.2 标签上应按第4章的规定标注产品分类。

9.1.3 整腿和预包装分割式整腿产品应标注质量等级,加工周期超过36个月的产品宜标注实际加工

周期。

9.1.4 运输包装标志应符合GB/T191和GB/T6388的规定。

9.2 包装

所有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9.3 运输

9.3.1 运输车辆和工具应清洁、干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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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运输时应轻装轻卸,不应重压,应有防日晒、防雨淋措施。

9.3.3 运输时不应与有毒、有害、有污染物混装、混运。

9.4 贮存

9.4.1 仓库应通风、阴凉、干燥、清洁。做到防高温、防潮湿、防虫、防鼠,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易
挥发、有腐蚀的物品同处贮存。

9.4.2 散装腿采用堆码或悬挂法,宜经常检查、翻堆涂抹食用油保管。预包装产品应离地离墙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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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香气专用竹(骨)签检验

A.1 三签部位示意图见图A.1。

图A.1 三签部位示意图

A.2 打签方法:采用专用竹(骨)签插入三个规定部位的肌肉内,拔出后迅速嗅其气味。

A.3 第一签(上签)在膝关节,股骨与胫骨缝附近。

A.4 第二签(中签)在髋关节,股骨与髋骨之间偏腿背侧处(有腰椎骨之面为腿背)。

A.5 第三签(下签)在荐椎骨与髋骨之间,近髋骨的凹弯处。

A.6 打签深度:垂直插入火腿厚度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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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蛋白质降解指数检测方法

B.1 原理

蛋白质降解指数(Proteolysisindex,PI)是产品中非蛋白氮与总氮的比值。总氮的测定是利用凯氏

定氮法直接测定,非蛋白氮的测定是用高氯酸沉淀法除去样品中的蛋白,然后采用凯氏定氮法测定溶液

中的氮含量。

B.2 试剂

B.2.1 所有试剂都为分析纯,水为蒸馏水。

B.2.2 五水硫酸铜(Ⅱ)(CuSO4·5H2O)。

B.2.3 无水硫酸钾(K2SO4)。

B.2.4 浓硫酸(H2SO4)。

B.2.5 氢氧化钠溶液(无碳酸根,400g/L):称取40g氢氧化钠加水溶解后,放冷,并稀释至100mL。

B.2.6 硼酸溶液(20g/L):将20g硼酸(H3BO3)溶于水中,稀释至1000mL。

B.2.7 盐酸[c(HCl)]:0.0500mol/L标准滴定溶液。

B.2.8 三氯乙酸溶液(50g/L):称取50g三氯乙酸(C2HCl3O2)溶于水中并定容至1000mL。

B.2.9 甲基红乙醇溶液(1g/L):称取0.1g甲基红,溶于95%(体积分数)乙醇,用95%(体积分数)乙
醇稀释至100mL。

B.2.10 亚甲基蓝乙醇溶液(1g/L):称取0.1g亚甲基蓝,溶于95%(体积分数)乙醇,用95%(体积分

数)乙醇稀释至100mL。

B.2.11 溴甲酚绿乙醇溶液(1g/L):称取0.1g溴甲酚绿,溶于95%(体积分数)乙醇,用95%(体积分

数)乙醇稀释至100mL。

B.2.12 A混合指示液:2份甲基红乙醇溶液与1份亚甲基蓝乙醇溶液临用时混合。

B.2.13 B混合指示液:1份甲基红乙醇溶液与5份溴甲酚绿乙醇溶液临用时混合。

B.2.14 沸腾调节物,包括:

a) 消化:玻璃珠、碳化硅或硬瓷碎片;

b) 蒸馏:碳化硅或浮石碎片。

B.3 仪器和设备

B.3.1 离心机。

B.3.2 电子天平:感量为0.001g。

B.3.3 组织粉碎机。

B.3.4 凯氏定氮仪。

B.4 分析步骤

B.4.1 试样的制备与保存

对于整块火腿,去除火腿不溶性表面氧化层(约5mm),取200g瘦肉,-18℃及以下保存备用。
其他火腿制品按照GB/T9695.19的要求进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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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用组织粉碎机粉碎为糜状后得到试样,贮存于密封容器中,-18℃及以下保存,最长可贮存

2周。

B.4.2 非蛋白氮(thenon-proteinnitrogen,NPN)含量的测定

称取B.4.1试样约5g(精确至0.001g)于50mL离心管,加入25mL50g/LC2HCl3O2 溶液,然后

在均质机中以不低于10000r/min均质3min,5000r/min离心10min,取上清液。在残渣中加入

25mL50g/LC2HCl3O2 溶液,重复上述步骤。合 并 上 清 液,用50g/LC2HCl3O2 溶 液 定 容 至

100mL。
取定容溶液10mL~25mL至消化管中,再加入0.4g硫酸铜、6g硫酸钾及20mL硫酸于消化炉

进行消化。当消化炉温度达到420℃之后,继续消化1h,此时消化管中的液体呈绿色透明状,取出冷却

后加入50mL水于自动凯氏定氮仪(使用前加入氢氧化钠溶液,盐酸或硫酸标准溶液以及含有混合指

示液A或B的硼酸溶液)上进行自动加液、蒸馏、滴定和记录滴定数据。
试样中非蛋白氮的含量按式(B.1)计算:

CNPN=
(V1-V2)×c×0.014

m×V3/100 ×100 …………………………(B.1)

  式中:

CNPN ———试样中非蛋白氮的含量,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V1 ———试液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V2 ———试剂空白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c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浓度,单位为摩尔每升(mol/L);

0.014 ———1.0mL盐酸[c(HCl)=1.000mol/L]标准滴定溶液相当的氮的质量,单位为克(g);

m ———称取试样的质量,单位为克(g);

V3 ———吸取消化液的体积,单位为毫升(mL);

100 ——— 换算系数。

B.4.3 总氮(TotalNitrogen,TN)含量的测定

称取B.4.1试样约5g(精确至0.001g),采用GB5009.5规定的第一法凯氏定氮法测定样品中氮的

含量。

B.4.4 蛋白质降解指数(PI)

试样中蛋白质降解指数可按式(B.2)计算:

Pi=
CNPN

CTN
×100 …………………………(B.2)

  式中:

Pi ———试样中的蛋白质降解指数,%;

CNPN——— 试样中的非蛋白氮含量,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CTN ———试样中的总氮含量,单位为克每百克(g/100g)。
结果保留2位有效数字。

B.5 精密度

在重复性条件下获得的2次独立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应超过算术平均值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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